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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衢州研究院联合培养学生 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教育、科技、人才发展规

划，加强我院与国内外高校及科研单位在科研及人才培养方

面的合作交流，有效发挥我院人才培养优势和平台优势，进

一步发挥联合培养学生积极作用，规范联合培养学生管理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非浙江大学的其他高等院校或科

研院所的在读本科生和研究生（以下简称“联培生”）。 

第二章  导师管理 

第三条 联培生一般实行“双导师制”，即学籍所在单位

配备校内导师 1 名，我院配备合作导师 1 名，双导师共同负

责联培生培养工作。 

第四条 导师职责： 

（一）能严格履行教育部《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》

的相关要求，为人师表，关心和爱护学生，注重对学生的思

想教育，引导学生全面发展、健康成长； 

（二）根据联培单位培养方案，结合学生个人特点，积

极参与制定联培生培养计划，并对各培养环节的具体实施起

监督保证作用； 

（三）督促、检查和指导联培生的课程学习、科学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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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论文撰写工作，严格把关学位论文质量； 

（四）有明确的研究方向，积极申报各类研究课题，有

义务为联培生创造科研条件；支持联培生发表论文、参加专

业学术会议。 

（五）积极总结联培生培养及教育工作的规律与经验，

并及时向研究院汇报培养工作经验或教育研究成果。 

第五条 联培生原则上不得调换合作导师，确因专业调

整或导师原因需要调换的，须由联培生提出申请，经学籍所

在单位导师和我院合作导师同意后，再经教务与学工处审核

通过，报经学籍所在批准。 

第三章  申请程序 

第六条 联培生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学籍所在单位与我院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，专业

方向与我院的学科领域相似； 

（二）思想进步、身心健康、学习刻苦、工作勤奋； 

（三）已完成学籍所在单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学

习，学习成绩优良； 

（四）自觉遵守我院各项规章制度、严格维护我院知识

产权和技术秘密，保守国家秘密。 

第七条 接收联培生的课题组应具有良好的实验室工作

条件。接收联培生的合作导师需具有较高的科研水平，有义

务对联培生进行科研工作指导和安全保密教育，并为联培生



- 4 - 
 

提供必要的学习和工作条件。 

第八条 联培生、校内导师及合作导师需签订《浙江大学

衢州研究院联合培养学生协议书》(以下简称《协议书》)，一

式五份。《协议书》由学籍所在单位盖章、导师签字后，提交

教务与学工处审核。 

第四章  学生管理 

第九条 联培生的培养采取联合招生，由研究院与学籍

所在单位“共同负责、分段培养”，双方共同把关确定录取名

单。授课阶段（约 1 年时间）由学籍所在进行管理和考核；

研究和撰写论文阶段（约 2 年时间）由我院进行管理和考核。

最后由学籍所在授予学位证书。 

第十条 联培生由学籍所在进行学位管理，其培养计划、

开题报告、中期检查、学位论文的撰写与答辩等毕业环节均

应按学籍所在单位的要求完成，合作导师应起监督和帮助的

作用。 

第十一条 联培生的国家助学金、国家奖学金、学业奖学

金等评定，以及医疗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办理原则上

由学籍所在单位负责。 

第十二条 联培生可参加我院学术交流和文体活动，按

规定使用我院公共设施和实验平台。 

第十三条 联培生学习期间应严格遵守我院及学籍所在

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对违规违纪者，将视情节轻重予以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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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警告或处罚。 

第五章  科研管理 

第十四条 凡参加涉及国家秘密的科研课题或接触涉密

管理事项的联培生，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保密法规和各项保密

管理制度。 

第十五条 联培生取得学术成果的知识产权由联培单位

双方共有；学术成果署名顺序由双方协商确定。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院务会通过之日起执行，已招收的

联培生，参照本办法管理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由教务与学工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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